
議會文件 25/2009 號  
(3 月 5 日會議討論 )  

 
南區區議會  

上次會議續議事項  
 
目的  
 
 本文件旨在告知各議員，南區區議會於 2009 年 1 月 8 日舉行的第

八次會議討論的主要事項及最新情況。  
 
 
主要事項  
 
民政事務局副局長到訪南區區議會  
 
2.  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暉太平紳士出席南區區議會會議，聽取議

員對區內事務的意見，並就下列事項作出回應：  
 

(a)  在黃竹坑興建文娛中心事宜  
 
局方明白南區區議會對在區內興建文娛中心的訴求。任何大型建

設方案在規劃時，均需考慮兩個層面，包括區內市民對個別設施

的需要，以及該類設施在香港整體的分佈。文娛中心並非地區性

設施，因此在規劃時，必須考慮到較大範圍的供求情況，如是否

有跨區的需要、及附近地區是否已有可供使用的設施等。目前不

少南區藝團也有租用位於其他地區的表演場地如上環文娛中心、

香港文化中心與及大會堂等，在短期內希望他們可以繼續使用這

些設施。局方就文娛設施的發展作長遠規劃時，會參考議員提出

的意見。  
 

(b)  提昇區議會職能及改善區議員津貼事宜  
 
區議會一直是政府在地區層面最重要的諮詢伙伴，局方認為區議

會自去年提昇職能後，與政府各部門均有很好的互動，成效顯

著。局方在提昇區議會職能的同時，也相應地改善了區議員的津

貼，包括上調每月酬金和營運開支津貼、增設每月 4,000 元的雜

項開支津貼以及開設 /結束辦事處津貼等。局方會就區議員的津貼

作出檢討，並於建議下一屆的津貼水平時，考慮各議員提出的意

見。局方在進一步檢討及研究各方案的可行性後，會在適當的時

侯再向區議員匯報有關的進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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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薄扶林花園的地契問題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例子，局方現正積極跟進及處理有關事宜。根

據紀錄，類似的個案要在很多年後才會發生，相信會有足夠的時

間檢討及制定解決方案，以協助有關的業主立案法團在地契到期

時，能有更好的過渡性安排。成立業主立案法團的根本目的，是

協助業主更有效地管理其物業，至於如何有效地管理私人物業，

則為業主的責任，樓宇管理條例第 344 條只是提供一個法律框

架，讓業主以立案法團的形式處理有關事務。局方希望各議員能

協助向區內的業主立案法團及市民宣傳有關的訊息。  
 

(d)  發展社會企業事宜  
 

這是局方非常關注的項目。社會企業並非單純的商業機構，除在

營運上要自給自足，且須兼具公益目標。為此，局方特別成立了

「夥伴倡自強」基金，為社會企業提供種子基金，以協助啟動首

兩年的發展，希望該些企業其後能自負盈虧。到目前為上，局方

已通過該基金資助了 80 多間社會企業，涉及資金約 7,600 萬元，

並藉此為弱勢社群提供約 1 400 個職位。局方會繼續積極推動社

會企業在地區上的發展。  
 

(e)  區內的規劃事宜  
 
局方會向有關的決策局及部門反映各議員就田灣混凝土廠用地及

四號幹線預留地的未來發展、赤柱商戶對卸貨區的需求、赤柱區

學生的就學問題及石澳居民對籃球場的需求等項目提出的意見。  
 

(f)  慶祝 60 周年國慶及籌辦東亞運動會  
 

香港吸收了去年參與北京奧運及舉辦馬術比賽等國際盛事的經

驗，相信在 2009 年籌辦香港全運會、東亞運動會及慶祝 60 周年

國慶時，可以做得更好。今年五月舉行的香港全運會將增加兩個

體育項目，屆時希望 18 區可以動員更多體育精英一起參與。至於

東亞運動會，早前已舉行了倒數活動，其後也會有一系列的宣傳

活動。由於東亞運動會將在國慶後舉行，局方會盡可能將兩個系

列的宣傳活動合併進行，以便更有效地推動市民參與。希望各議

員能積極協助推動各項活動。此外， 2009 年尚有兩個與文化有關

的大型會議，局方會於稍後再向區議會匯報有關詳情，希望在推

廣體育活動的同時，也鼓勵市民培養對文化藝術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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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發展南區的旅遊資源  
 
局方非常重視南區的旅遊資源。現時旅遊事務署已聘請了顧問，

就香港仔的旅遊發展項目及其財政可行性提交研究報告，並會在

完成進一步研究及設計後，再諮詢南區區議會的意見。此外，商

界也有意在南區發展酒店，例如將部份工業大廈改裝為酒店等，

但因為金融海潚的影響而須暫緩有關的投資計劃。金融海潚無可

避免地影響了香港的內部及外部需求，政府雖然可以透過各項基

建工程及創造就業計劃，盡量維持內部需求的穩定，但外部需求

的來源如來港旅遊的人數等，卻難免受到影響。因此，雖然加快

投資可以刺激經濟，但有部份項目卻須因應外部需求減少而作出

調整。  
 

(h)  有關利東邨的地權問題  
 

利東邨本為租住的公共屋邨，其後才轉為讓租戶購置所住單位的

私人物業，以致不少路段及斜坡均有業權或管理權不清的問題，

令很多改善工程都因日後維修或管理無人負責而未能順利進行，

甚至連道路擠塞或違例泊車問題，也因而無法妥為處理。局方會

向有關的決策局及部門反映有關的問題。  
 

( i)  赤柱廣場的管理  
 

領匯作為一間上市公司，在管理物業時，難免要考慮商業收益，

政府在這一方面實沒有太多可介入的空間。局方會繼續反映議員

提出的意見，希望領匯在考慮商業運作的同時，可以兼顧當區居

民以及地方發展的需要。  
 
動議辯論：反對政府擬把屬於公共空間的淺水灣海景大樓和毗鄰公眾

停車場私有化和用作發展酒店用途  
 
3.  區議會在會前收到由馮仕耕議員及陳岳鵬議員提出、九位議員和

議的動議，內容如下：  
 

「南區區議會屬下地區發展及環境事務委員會曾於今年三月十日

的會議上討論通過，不反對淺水灣泳灘的海景大樓和毗鄰公眾停

車場由 “其他指定用途 ”地帶及 “休憩用地 ”地帶改劃為 “綜合發展

區 ”地帶，其原意是希望藉增加土地發展用途的彈性和靈活性，

使荒廢多年的海景大樓能有更大的發展空間，從而得以活化，更

早地和更好地重新啟用，為市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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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區議會重申堅決反對政府藉著改劃土地用途把屬於公共空間

的淺水灣海景大樓和毗鄰公眾停車場私有化和用作發展酒店用途

的計劃。  
 
本會要求政府在作出任何改變該地用途作新的發展計劃前，必須

先諮詢南區區議會，而政府有關部門應繼續與本會探討如何活化

及善用淺水灣海景大樓和毗鄰土地。」  
 
4.  南區區議會屬下的地區發展及環境事務委員會﹝下稱「地區發展

委員會」﹞在 2008 年 3 月 10 日會議中，就規劃署提出把淺水灣海景大

樓和毗鄰公眾停車場的用地由 “其他指定用途 ”地帶及 “休憩用地 ”地帶改

劃為 “綜合發展區 ”地帶一事，作出討論。當時地區發展委員會通過支持

有關的建議，目的是為該用地的發展提供較大的彈性和靈活性，以活化

已荒廢多年的海景大樓，配合區內的旅遊發展，讓市民可以繼續享用這

個公共土地。其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在 2008 年 12 月 3 日的立法

會會議中表示，政府有意將海景大樓及毗鄰土地改劃為綜合發展區，提

供酒店及商業設施。事實上，發展委員會曾在先前的會議提出反對在該

處興建酒店，因為淺水灣海灘一帶的交通擠塞情況本已非常嚴重，加上

區內將有一個大型設施啟用，預期該處的交通狀況將會更為擠塞。此

外，海景大樓本是公眾用地，且具有一定的歷史價值，其建築特色和鄰

近環境亦很匹配，因此在可行的情況下，應該盡可能將其保存和活化，

而不是將之清拆，把市民可享用的公共空間私有化。在過去數月間，已

經有至少三間企業向議員表示願意向政府租用海景大樓，並負擔有關的

維修及翻新費用，提供設施予公眾人士使用，條件是請政府給予較長的

租約。此外，不少民間組織也提出了很多值得考慮的建議。其實除了活

化海景大樓之外，政府部門應考慮如何改善淺水灣一帶的旅遊及交通配

套設施及管理。很多居民及業主立案法團主席均不希望將有關用地私有

化，更不希望在該處興建酒店。城市規劃委員會﹝下稱「城規會」﹞在

2008 年 11 月就是項更改土地用途建議進行公開諮詢時，也收到約 1022
份反對的意見。  
 
5.  馮仕耕議員、陳岳鵬議員及其他支持是次動議的議員表示，他們

在早前投票支持更改土地用途，是希望增加該處土地發展用途的彈性和

靈活性，使荒廢多年的海景大樓能有更大的發展空間。但他們堅決反對

將公共空間私有化和用作發展酒店用途。徐遠華議員及馮煒光議員對有

關動議表示支持，並表示民主黨一直都反對將淺水灣泳灘的海景大樓和

毗鄰公眾停車場由 “其他指定用途 ”地帶及 “休憩用地 ”地帶改劃為 “綜合

發展區 ”地帶。他認為各議員現時提出及支持上述的動議，有推翻他們

早前投票支持更改土地用途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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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區議會以 16 票贊成﹝馬月霞女士 BBS, MH、朱慶虹先生、歐立

成先生、陳富明先生、陳岳鵬先生、陳李佩英女士、張錫容女士、張少

強先生、馮仕耕先生、馮煒光先生、林啟暉先生 MH、林玉珍女士、麥

志仁先生、麥謝巧玲女士、徐遠華先生、黃志毅先生及黃靈新先生﹞及

兩票棄權﹝陳理誠太平紳士及梁皓鈞先生﹞通過上述的動議，並請規劃

署代表向城規會反映有關意見。  
 
關注港燈電費高企問題  
 
7.  是項議程由麥志仁議員及林玉珍議員提出。環境局財務監察科及

香港電燈集團有限公司﹝下稱「港燈」﹞代表出席區議會會議，向議員

解釋電費高企的原因及政府對電費價格的監管政策。  
 
8.  環境局代表表示，政府會定期審視港燈的採購政策及其與煤炭供

應商訂立的合同，以確保港燈是以合理的價格購買燃料。此外，政府亦

會聘請獨立能源顧問協助審閱港燈在發展計劃內的燃料價格，分析其預

測是否跟隨國際市場走勢，以及是否在合理的水平。此外，政府會在下

一個規管期內（即二零零八年至二零一八年），為開放電力市場作準備，

包括設計新的市場機制及相關規管框架。政府現正手挑選顧問，就香

港未來電力市場的規劃進行研究，並在有較具體建議時諮詢立法會及公

眾。  
 
9.  港燈的電費由兩個主要部份組成：基本電價及燃料價條款費用。

前者主要用以支付營運開支、標準燃料費以及為應付用電需求，維持系

統的可靠性，以及符合環保等方面的要求而作出的投資；後者則屬於客

戶支付發電所需燃料成本扣除標準燃料費後的實報實銷項目。港燈代表

強調，利潤只是決定電費水平的眾多因素之一，其他因素包括售電量、

營運開支、燃料成本等。港燈也有聘請國際顧問，以便適時地購入燃

料，減低受燃料市場價格變動的影響。港燈電費較中電為高的主要原因

包括：  
 

−  設施成本較高：發電廠位處離島、機組規模較小、以及較多電纜

隧道及海底電纜；  

−  設施使用率較低：商業客戶比重佔高，沒有長時間運行的基礎設

施如機場、貨櫃碼頭和鐵路，故晚間用電量較低；及  
−  不像中電享有來自售電往中國的收益補貼和巨額發展基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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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港燈承諾會繼續投放資源於環保方面的工程，包括為現時三台燃

煤機組加裝煙氣脫硫裝置及為兩台燃煤機組加裝低氮氧化物燃燒器等工

程。為達致政府訂定的減排目標，港燈會提升天然氣發電的比例，由目

前的 17%增至 2010 年的 30%，令各類排放物大量減少，例如二氧化硫的

排放，將減少約 70%。此外，港燈現正為興建離岸大型風力發電場進行

環境影響評估，希望進一步發展香港的可再生能源。  
 
食物環境衞生署 2009 年南區推廣期滅鼠運動  
 
11. 是項議程由食物環境衞生署﹝下稱「食環署」﹞提出。食環署南

區衞生總監葉銘波先生向議員介紹食環署 2009 年在南區推廣滅鼠運動

的計劃詳情。一如往年，滅鼠運動將分兩期展開，包括 1 月 2 日至 3 月

6 日的推廣期及 7 月 6 日至 9 月 4 日的深化期。鼠患的主要成因主要是

環境衛生欠佳使老鼠有藏匿的地點；及市民不適當地貯存食物、棄置和

處理垃圾，令老鼠得以獲取食物，從而可以生存和繼續繁殖。在運動期

間，防治蟲鼠組會聯同承辦商的防治蟲鼠人員，在目標地點和鄰近公眾

地方，如空地、污水渠、花糟、垃圾收集站，以及區內其他黑點進行有

系統的鼠患調查和滅鼠工作。如有迹象顯示鼠隻為患，便會採取適當的

滅鼠措施，包括放置毒餌盒和鼠籠。此外，小販、街市和潔淨組人員也

會加強巡查目標地點的街市、小販市場、避風塘、與食物業處所毗鄰的

小巷、其他鼠患地點及公眾地方，以加強這些地方的防治鼠患工作。希

望各議員建議應在那些街市加強宣傳，並參與各項相關活動及組織宣傳

工作。此外，署方計劃在一些街市舉辦巡迴展覽，預定的巡迴地點未有

包括南區，如議員認為有需要加入區內街市，可於稍後提出，以便跟

進。  
 
12. 各議員對 2009 滅鼠運動表示支持，並請署方在完成是次滅鼠運

動後，再向區議會匯報各項工作的成效，及與各有關部門的合作詳情，

包括在那些地點 /場地進行防治工作等。有議員反映區內仍有不少地點

存在鼠患問題，更有商戶將貨物甚至食品擺放至店外的行人路或後巷，

成為老鼠的溫床。因此，希望食環署加強後巷的巡查，從源頭開始杜絕

鼠患。  
 
南區健康城市及安全社區計劃及職業安全健康局相關的推廣工作  
 
13. 朱慶虹議員暨南區健康安全協會有限公司﹝下稱「協會」﹞董事

局主席向議員簡介該公司的組成及工作計劃。他表示，區議會於 2004
年成立「南區健康城市督導委員會」，以推動健康城市在區內的發展，

提高南區居民對健康生活的認識和關注。南區於 2007 年獲確認為西太

平洋區健康城市聯盟的健康城市，可見南區在推廣社區健康方面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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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受國際認同。為了不受區議會換屆影響，並保持及增加推行工作的持

續性和靈活性，區議會於 2007 年同意成立一間獨立運作的註冊公司，

肩負起推廣健康城市的工作。協會於 2008 年底正式成立，並獲區議會

委派區議會副主席，即朱慶虹議員及梁皓鈞議員加入其董事局。其他協

會董事包括南區民政事務專員黃彥勳先生、醫院管理局港島西醫院聯網

總監賴福明醫生、職業安全健康局總幹事鄧華勝先生、香港仔街坊福利

會社會服務中心總幹事鄺恩寶女士、東華三院賽馬會復康中心院長簡佩

霞女士及明愛香港仔社區中心社會工作督導主任關重礎先生。在賴福明

醫生的協助下，協會獲善長捐出 50 萬元作創會基金，而開展禮則定於

2009 年 3 月 8 日舉行。  
 
14. 職業安全健康局﹝下稱「職安局」﹞代表出席會議，向議員介紹

職安局在推廣安全社區方面的工作。為了擴闊工作範疇，職安局希望

在香港推動世界衛生組織的兩個重點社區項目─「健康城市」及「安全

社區」計劃。「安全社區」的基本概念建基於地區內的架構及組織，目

的是將區內各個不同組織，包括政府部門、商業機構、學校、醫院及

社會服務團體等緊密地連繫起來，運用各自的資源及服務，為區內居

民提供一個舒適健康的工作及生活環境，協助企業提升生產力及經濟

效益，並減少社會需承擔的醫療成本。職安局希望能與南區區議會及

其他機構合作，強化現有的社區力量，致力將南區發展成被世界衛生

組織認可的安全社區，讓市民安居樂業。  
 
徵詢意見  
 
15. 請委員備悉文件內容。  
 
 
南區區議會秘書處  
2009 年 2 月  
 


